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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

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否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恒丰纸业 60035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新欢 魏坤 

电话 0453-6886668 0453-6886668 

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

路11号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阳明区恒丰

路11号 

电子信箱 Sh356@hengfengpaper.com Sh356@hengfengpaper.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2,683,307,294.41 2,722,071,801.61 -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021,457,772.57 2,004,012,613.70 0.87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87,156,707.44 36,601,822.89 138.12 

营业收入 672,361,536.82 640,705,641.48 4.9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6,123,371.16 38,774,778.63 1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45,313,206.00 37,982,876.73 19.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8 1.98 增加0.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13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15 0.13 15.38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14,722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牡丹江恒丰纸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31.60 94,412,696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双债丰利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3.43 10,256,711   无   

董延明 境内自

然人 

3.23 9,650,000   质押 3,885,5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63 4,877,523   无   

黑龙江省投资总公司 国有法

人 

1.61 4,800,000   无   



黑龙江辰能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

人 

1.49 4,440,000   无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

户 

其他 1.47 4,380,000   无   

肖吉文 境内自

然人 

1.03 3,070,000   无   

施展 境内自

然人 

0.81 2,418,733   无   

高元胜 境内自

然人 

0.80 2,401,868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除第一大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之间是

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无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17 年上半年，公司按照年初生产经营计划的总体部署，理清工作思路，通过扩展市场、提

升质量、稳定生产、降低成本、做精管理等各项具体保障措施的有效落实，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

进，并取得了较好成效。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236 万元，同比增长 4.94%；实现净利

润 4,612 万元，同比增长 18.95%。 

公司围绕年初既定的经营计划主要开展了如下工作： 

（一）采取积极措施，拓展市场空间。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和变化趋势，采取更加主动的营销

措施和营销手段，在巩固成绩的同时，推进卷烟品牌替代工作，力保在抢占大品牌、推进重点客

户的市场开发上实现再突破。继续加大力度推进产品出口，力争产品国际销售实现新跨越。发挥

技术服务对市场需求的引领作用，持续探索新形合作方式，促进公司与客户战略合作的转型升级。 

（二）围绕市场需求变化，科学合理落实生产任务。以稳产、提质、降本为核心，依据各机

台生产不同品种的实际情况，科学排产，降低排产损失。结合卷烟市场需求不平衡的实际情况，



科学合理编制生产作业计划，确保产销平衡，为实现全年销量目标提供坚实保障。 

（三）抓好质量控制，构筑恒丰品牌竞争力。继续强化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力度，增强纪律的

权威性和执行标准、操作标准的自觉性，从根本上杜绝低级质量问题的发生。全面做好质量信息

反馈的总结和整改，确保整改落实到位、见到实效；加大质量教育力度，营造全员关心质量、关

注质量的良好氛围，进一步促进工作质量、产品质量的持续提升。 

（四）做好项目建设准备工作，确保项目按时竣工达产。坚持低投入、高质量，做好搬迁、

工作和基础建设工作。做好前期市场调研以及新产品研发和储备工作，为项目早日投产创造奠定

基础。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 2017年 5月 10 日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通知》

（财会〔2017〕15 号），对《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要求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根据财政部的相关要求，公司对会计政

策予以相应变更。 

上述规定涉及的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 2017 年 1-6 月财务报表无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